
 上海海洋大学专项奖学金爱恩学院操作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市教委文件精神和《上海海洋大学学生管理服务手册》，结合学

院特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上海海洋大学全日制在校生中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可参评专项奖学

金。 

第三条 专项奖学金实行申请制，具体申请条件依据《上海海洋大学学生管

理服务手册》相关规定。 

第四条 评选学年内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具备专项奖学金申请资格： 

1. 因个人原因学籍状态处于休学或其他保留学籍情况者； 

2. 受纪律处分、通报批评（凡违纪者自处分公告之日起至处分解除之日内、

自通报批评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或违反《上海海洋大学学生管理服务手册》

相关规定者； 

3. 课程成绩不及格者（含补考通过者）。 

 

第二章 评定办法 
第五条 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综合评价成绩由当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和加分绩

点两部分组成，具体计算方式为：综合评价成绩=当学年平均学分绩点*0.70+加

分绩点*0.30。当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及格重修课程不计入当学年平均学分绩点）、

加分绩点满分均为 4分。加分绩点计算方法参见第六条。 

第六条 加分绩点计算方法 

1.获得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级奖励、学校重点支持类别的学科竞赛项目，

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已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并署名为上海海洋大学的学术

论文（第一作者），每项最高记为 2.4绩点，发表论文或学科竞赛项目具体加分

绩点详见附表。获得亚洲及世界性比赛前 6 名或获得全国运动会前 3名，记为

2.4绩点； 

2.获得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省市级奖励、学校重点支持类别的或学校适当扶

持的学科竞赛项目，或已申请发明专利、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署



名第一或第二），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已公开发表专业相关学术论文（第二作者）

或获得科研成果（计前 5名），并署名为上海海洋大学，每项最高记为 1.2绩点。

在国内省级及以上普通学术期刊上已公开发表专业相关学术论文（第一作者），

最高记为 0.2 绩点。发表论文、学科竞赛项目和专利的具体加分绩点详见附表。

或获得全国运动会 4-6名、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农业院校比赛前 3名，记为

0.6绩点； 

3.被评为“优秀士兵”，记为 0.2绩点。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含三等功）

记为 0.6 绩点； 

4.荣获“校优秀学生标兵”、“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团干部”、“校优秀

团员”、“校优秀党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每项记为 0.3绩点。或

获得全国运动会 7-12名、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农业院校比赛前 4-6名、水

上运动类赛事前 2 名，记为 0.3绩点； 

5.荣获“校社会工作积极分子”、“校优秀学生”、“校大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

称号,每项记为 0.2 绩点。或获得华东区农业院校运动会或上海市比赛冠军，记

为 0.2绩点； 

6.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一次加 0.05绩点，累计不超过 0.3绩点； 

7.参加无偿献血成功者，一次加 0.2绩点； 

8.加分范围说明 

（1）省市级及以上奖励表彰范围包括：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市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或学科竞赛奖项清单参见附表；体育竞

赛类项目。以上各奖项以证书材料为准； 

（2）论文发表期刊范围：国内外核心期刊包括被 SCI或 EI收录的刊物、被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制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含扩展库）收录

的期刊或被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期刊。其他

国内省级及以上普通学术期刊。 

 

 

 

 



第三章 组织领导和评定程序 
第七条 学院成立以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专职辅导员为成员的评定小组（后

称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组织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工作。 

第八条 评定程序 

1.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班委会初审，提交爱恩学院专项 

奖学金评定小组审议； 

2.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根据各班级提交的申请表、加分及相关证 

明材料，结合学生个人平常表现，对奖学金进行审核评定； 

3.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将评定结果报党政联席会审核； 

4.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结果在学院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报送学校审定。 

第九条 评定结束后，若发现学生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本次

该生专项奖学金评定资格，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细则及相关未尽事宜由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0年 9月 1日起实施。 

 
   

   爱恩学院 

                                       2020 年 4月 9日 

 

 

 

 

 
 



注意： 

1.同一学年的同一奖项只计算一次，并按照最高成绩计算。 

2.所有加分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并以证明材料上的时间及公章为

准。发表论文需提供刊物封面、目录和文章复印件。 

3.各加分项证明材料获得日期截止到当年 8 月 31 日。 

4.对未列入加分项的赛事，由爱恩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根据赛事与专业相

关度、含金量等进行评价，但加分绩点不高于专业教指委类别赛事所对应绩点。 

5.相关赛事如已评选了明确的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其他的最佳

人气奖、特别策划奖等不予加分。 

6.附表 1 为大学生发表论文及申请专利加分对应表。 

7.附表 2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清单。 

8.附表 3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加分绩点。 

9.项目加分总绩点恒定的情况下，对团队成员各自分配比例和各成员具体分值

参见附表 4 和附表 5。附表 4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获奖加分团队成

员分配比例；附表 5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获奖团队成员加分对应

表。 

 

 

 

 

 

 

 

 

 

 

 

 
 



附表 1：学生发表论文及申请专利加分对应表 

以上海海洋大学署名 

公开发表或批复的 

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教师 

第一作者教师 

第二作者学生 

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学生 

核心期刊论文 2.4 1.2 
第一作者 1.8 

第二作者 0.6 

发明专利 1.2 0.6 
第一作者 0.9 

第二作者 0.3 

实用新型 

或外观设计专利 
0.6 0.3 

第一作者 0.45 

第二作者 0.15 

省级及以上普通学术期

刊论文 
0.2 0.1 

第一作者 0.15 

第二作者 0.05 

 

附表 2：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清单 

重点支持类 适当扶持类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论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演讲、阅读

系列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 

上海高校学生创造发明“科技创业杯”大

赛 

“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

意作品展示活动 

“上汽教育杯”上海市高校学生科技创新

作品展示评优活动 

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 “知行杯”上海市社会实践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全国大学生水族箱造景技能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决策仿真实践大

赛 
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 

上海市大学生企业经营模拟沙盘大

赛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

赛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 

上海市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

易专业竞赛 
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全国环境监测技能大赛 

上海市先进成图技术与创新设计大

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 

上海市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大赛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创造杯”大赛 中国大学生原创动漫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

赛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移动应用创新赛 

 上海市汉字听写竞赛暨中华经典诗词竞

赛 

 

附表 3：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加分绩点 

学科竞赛 级别 特等奖及 

一等（金） 

二等（银） 三等（铜） 

政府主管部门（学

校重点支持）的奖

项 

国家级 2.4 1.8 1.2 

省市级 1.2 0.9 0.6 

专业教指委（学校

适当扶持）的奖项 

国家级 1.2 0.9 0.6 

省市级 0.6 0.4 0.2 

 

附表 4：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获奖加分团队成员分配比例 

成员排序 
所占项目分值比例 

1 人团队 2人团队 3人团队 4人团队 5人团队 

团队成员 1 100% 65% 60% 55% 53% 

团队成员 2  35% 27% 25% 24% 

团队成员 3   13% 13% 13% 

团队成员 4    7% 7% 

团队成员 5     3% 

 

附表 5：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获奖团队成员加分对应表 



 


